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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2021 年度 

持续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 年 9 月 17 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续

订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及该等持续关联交易于 2019-2021 年三个年度交易上限额

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集团”）续订《社

会和生活后勤服务供应协议》、《产品和服务互供总协议》、《矿石供应协议》、《工

程设计、施工和监理服务供应协议》及《固定资产租赁框架协议》等五项协议。 

2018 年 9 月 17 日，公司与中铝集团签订了《补充协议》，对《社会和生活

后勤服务供应协议》、《产品和服务互供总协议》、《矿石供应协议》、《工程设计、

施工和监理服务供应协议》等四项协议的有效期进行了调整，补充协议生效后，

前述协议于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持续有效。 

上述事项详情请见公司披露日期为 2018 年 9月 18日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与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2021 年度持续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8-064）。 

2018 年 11月 19日，公司与中铝集团续订了《固定资产租赁框架协议》，具

体内容如下： 

签约双方 甲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范围 双方拥有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

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固定资产。 



租赁期限 自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 月 31日止。租赁期满，若本协议双

方同意，在符合适用于甲方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并满足上海证券交易

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不时要求的前提下，在甲方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批准（视上市规则而定）本协议和项下交易后，本协议的有效

期可延长。租赁期满，若承租方不再继续使用，应将租赁固定资产完

好交给对方。 

交易限额 出于财务风险控制和交易合理性方面的考虑，就甲乙双方固定资产租

赁交易额度做出以下限制，甲方应协助乙方监控实施下列限制：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租赁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甲方租入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甲方出租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租金及支

付方式 

固定资产租金按照公司及中铝集团相关资产出租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确定。租金须每两年进行调整，且不得高于独立评估机构确定的现

行市场租金；同时，甲乙双方亦应参考至少两家独立第三方当时在正

常市场交易情况下就提供相似规模、性质的服务收取的价格或报价确

定租金。租金支付方式为按月付款。 

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有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或合同专用印章，经各

自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 2019年 1月 1日起

至 2021 年 12月 31日止。经双方同意并符合有关法律及适用的相关

上市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可延期三年。 

公司与中铝集团 2019-2021年度持续关联交易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19日 

 

 

备查文件：公司与中铝集团签订的《固定资产租赁框架协议》 


